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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快遞 

新冠肺炎實聯制措施指引之落實及注意事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5 月 28 日公布實聯制措施指引，建議各公務及

非公務機關依循該指引採行實聯制措施，相關整理如下： 

 

【採納指引應明確告知之個資事項】 

內容 說明 

1. 蒐集機關之

名稱 

不區分行業別皆適用本指引。 

2. 蒐集之目的 防疫目的，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

資料之類別」為代號 012 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

定目的，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  

【德勤法律觀點】 

非公務機關於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時，除取得當事

人同意外，尚可依「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形

取得。 

3. 蒐集之個人

資料項目 

蒐集資料應符合最少侵害原則，如電話號碼。 

【德勤法律觀點】 

企業應評估如何簡化蒐集、處理、利用之流程（例如

掃描 QR code、以 APP 方式記錄），俾使企業對於個

人資料蒐集之影響降至最低。 

4. 個人資料利

用之期間 

自蒐集日起 28 日內。 

【德勤法律觀點】 

蒐集後 28 日內須刪除該個人資料，則企業以紙本或電

子方式蒐集後應如何妥適銷毀即有討論空間。 

5. 個人資料利

用之對象及

方式 

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

病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個資告知方式及其他注意事項】 

1. 多層次告知，將重要事項於明顯處揭示，並以 QR Code 或網址連結

提供其他細節事項。 

2. 可採紙本或電子方式，採行紙本方式須指派專人保管並提供適當遮

蔽，採行電子方式須注意資安控管以免個人資料外洩。 

3. 實聯制指引為宣導、鼓勵性質，未依循資料進行蒐集不會有罰則，

惟店家在採行實聯制而蒐集、處理個人資料時，若未依循相關規

定，將依個資法相關罰則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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